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訴聲字第14號

聲  請  人  林志豪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中泰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高泰山 

相  對  人  王國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113年

度重訴字第965號），聲請人聲請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就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

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均為35/135，

下合稱系爭土地）有基地租賃關係，嗣相對人王國柱將其應

有部分出售與相對人中泰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泰飯

店），聲請人依民法第426條之2、土地法第104條規定，對

其等提起塗銷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等訴訟。因本件訴訟標的

係基於物權關係，一旦行使即得藉由買賣契約之履行取得依

法應登記之系爭土地所有權，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

免相對人中泰飯店於訴訟期間將不動產移轉與第三人，而有

礙判決確定後之執行程序，且有使欲受讓前開不動產之第三

人有知悉本件訴訟繫屬之機會，避免遭受不利益，爰依民事

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規定聲請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等

語。

二、按訴訟標的基於物權關係，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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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

前，原告得聲請受訴法院以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

記；前項聲請，應釋明本案請求，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

項、第6項定有明文。揆諸民事訴訟法第254條於民國106年6

月14日修正之理由：「現行條文第5項規定旨在藉由將訴訟

繫屬事實予以登記之公示方法，使第三人知悉訟爭情事，俾

阻却其因信賴登記而善意取得，及避免確定判決效力所及之

第三人受不測之損害。其所定得聲請發給已起訴證明之當事

人，係指原告；其訴訟標的宜限於基於『物權關係』者，以

免過度影響被告及第三人之權益。」，故得聲請裁定許可為

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者，限於原告起訴之訴訟標的係基於物

權關係，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

法應登記者為限。倘原告起訴主張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並

非物權關係者，自不得為上開聲請。

三、經查，聲請人於本件訴訟中主張其為基地租賃契約之承租

人，依民法第426條之2及土地法第104條規定，就系爭土地

有優先承買權，請求相對人塗銷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

記，及由原所有權人即相對人王國柱與聲請人訂立買賣契

約，於聲請人給付買賣價金之同時，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

聲請人（見本院卷第9至13頁）。核其訴訟標的即為土地法

第104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426條之2第1項之「優先承買

權」，係指得依相同條件，優先與出租人（亦即出賣人）訂

立買賣契約，且有相對物權效力之形成權，其性質非屬民事

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所稱之物權關係，且優先承買權之取

得、設定、喪失或變更，非依法應登記，核與民事訴訟法第

254條第5項規定不符，自不得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

聲請人主張本件訴訟標的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之要

件，聲請許可就系爭土地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云云，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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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郭思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謝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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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訴聲字第14號
聲  請  人  林志豪  






相  對  人  中泰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高泰山  
相  對  人  王國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965號），聲請人聲請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就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均為35/135，下合稱系爭土地）有基地租賃關係，嗣相對人王國柱將其應有部分出售與相對人中泰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泰飯店），聲請人依民法第426條之2、土地法第104條規定，對其等提起塗銷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等訴訟。因本件訴訟標的係基於物權關係，一旦行使即得藉由買賣契約之履行取得依法應登記之系爭土地所有權，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免相對人中泰飯店於訴訟期間將不動產移轉與第三人，而有礙判決確定後之執行程序，且有使欲受讓前開不動產之第三人有知悉本件訴訟繫屬之機會，避免遭受不利益，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規定聲請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等語。
二、按訴訟標的基於物權關係，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原告得聲請受訴法院以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前項聲請，應釋明本案請求，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第6項定有明文。揆諸民事訴訟法第254條於民國106年6月14日修正之理由：「現行條文第5項規定旨在藉由將訴訟繫屬事實予以登記之公示方法，使第三人知悉訟爭情事，俾阻却其因信賴登記而善意取得，及避免確定判決效力所及之第三人受不測之損害。其所定得聲請發給已起訴證明之當事人，係指原告；其訴訟標的宜限於基於『物權關係』者，以免過度影響被告及第三人之權益。」，故得聲請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者，限於原告起訴之訴訟標的係基於物權關係，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為限。倘原告起訴主張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並非物權關係者，自不得為上開聲請。
三、經查，聲請人於本件訴訟中主張其為基地租賃契約之承租人，依民法第426條之2及土地法第104條規定，就系爭土地有優先承買權，請求相對人塗銷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及由原所有權人即相對人王國柱與聲請人訂立買賣契約，於聲請人給付買賣價金之同時，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聲請人（見本院卷第9至13頁）。核其訴訟標的即為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426條之2第1項之「優先承買權」，係指得依相同條件，優先與出租人（亦即出賣人）訂立買賣契約，且有相對物權效力之形成權，其性質非屬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所稱之物權關係，且優先承買權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非依法應登記，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規定不符，自不得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聲請人主張本件訴訟標的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之要件，聲請許可就系爭土地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郭思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謝達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訴聲字第14號
聲  請  人  林志豪  



相  對  人  中泰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高泰山  
相  對  人  王國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113年
度重訴字第965號），聲請人聲請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就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
    0○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均為35/135，下合稱系
    爭土地）有基地租賃關係，嗣相對人王國柱將其應有部分出
    售與相對人中泰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泰飯店），聲
    請人依民法第426條之2、土地法第104條規定，對其等提起
    塗銷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等訴訟。因本件訴訟標的係基於物
    權關係，一旦行使即得藉由買賣契約之履行取得依法應登記
    之系爭土地所有權，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免相對人
    中泰飯店於訴訟期間將不動產移轉與第三人，而有礙判決確
    定後之執行程序，且有使欲受讓前開不動產之第三人有知悉
    本件訴訟繫屬之機會，避免遭受不利益，爰依民事訴訟法第
    254條第5項規定聲請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等語。
二、按訴訟標的基於物權關係，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
    、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
    原告得聲請受訴法院以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前
    項聲請，應釋明本案請求，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第6
    項定有明文。揆諸民事訴訟法第254條於民國106年6月14日
    修正之理由：「現行條文第5項規定旨在藉由將訴訟繫屬事
    實予以登記之公示方法，使第三人知悉訟爭情事，俾阻却其
    因信賴登記而善意取得，及避免確定判決效力所及之第三人
    受不測之損害。其所定得聲請發給已起訴證明之當事人，係
    指原告；其訴訟標的宜限於基於『物權關係』者，以免過度影
    響被告及第三人之權益。」，故得聲請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
    事實之登記者，限於原告起訴之訴訟標的係基於物權關係，
    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
    者為限。倘原告起訴主張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並非物權關
    係者，自不得為上開聲請。
三、經查，聲請人於本件訴訟中主張其為基地租賃契約之承租人
    ，依民法第426條之2及土地法第104條規定，就系爭土地有
    優先承買權，請求相對人塗銷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及由原所有權人即相對人王國柱與聲請人訂立買賣契約，於
    聲請人給付買賣價金之同時，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聲請人
    （見本院卷第9至13頁）。核其訴訟標的即為土地法第104條
    第1項前段、民法第426條之2第1項之「優先承買權」，係指
    得依相同條件，優先與出租人（亦即出賣人）訂立買賣契約
    ，且有相對物權效力之形成權，其性質非屬民事訴訟法第25
    4條第5項所稱之物權關係，且優先承買權之取得、設定、喪
    失或變更，非依法應登記，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規
    定不符，自不得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聲請人主張本
    件訴訟標的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之要件，聲請許可
    就系爭土地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郭思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謝達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訴聲字第14號
聲  請  人  林志豪  



相  對  人  中泰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高泰山  
相  對  人  王國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965號），聲請人聲請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就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均為35/135，下合稱系爭土地）有基地租賃關係，嗣相對人王國柱將其應有部分出售與相對人中泰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泰飯店），聲請人依民法第426條之2、土地法第104條規定，對其等提起塗銷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等訴訟。因本件訴訟標的係基於物權關係，一旦行使即得藉由買賣契約之履行取得依法應登記之系爭土地所有權，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免相對人中泰飯店於訴訟期間將不動產移轉與第三人，而有礙判決確定後之執行程序，且有使欲受讓前開不動產之第三人有知悉本件訴訟繫屬之機會，避免遭受不利益，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規定聲請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等語。
二、按訴訟標的基於物權關係，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原告得聲請受訴法院以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前項聲請，應釋明本案請求，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第6項定有明文。揆諸民事訴訟法第254條於民國106年6月14日修正之理由：「現行條文第5項規定旨在藉由將訴訟繫屬事實予以登記之公示方法，使第三人知悉訟爭情事，俾阻却其因信賴登記而善意取得，及避免確定判決效力所及之第三人受不測之損害。其所定得聲請發給已起訴證明之當事人，係指原告；其訴訟標的宜限於基於『物權關係』者，以免過度影響被告及第三人之權益。」，故得聲請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者，限於原告起訴之訴訟標的係基於物權關係，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為限。倘原告起訴主張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並非物權關係者，自不得為上開聲請。
三、經查，聲請人於本件訴訟中主張其為基地租賃契約之承租人，依民法第426條之2及土地法第104條規定，就系爭土地有優先承買權，請求相對人塗銷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及由原所有權人即相對人王國柱與聲請人訂立買賣契約，於聲請人給付買賣價金之同時，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聲請人（見本院卷第9至13頁）。核其訴訟標的即為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426條之2第1項之「優先承買權」，係指得依相同條件，優先與出租人（亦即出賣人）訂立買賣契約，且有相對物權效力之形成權，其性質非屬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所稱之物權關係，且優先承買權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非依法應登記，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規定不符，自不得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聲請人主張本件訴訟標的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之要件，聲請許可就系爭土地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郭思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謝達人 


